
 

 首    页 |  学会概况 |  会员专区 |  秘书处活动 |  环境与健康 |  学术交流 |  国际合作 |  出版刊物 |  环保科普 | 

 技术咨询 |   工作动态 |  室内环境 |  科学发展观 |  媒体看我会 |  政策解读 |  科技成果 |  损害鉴定 |  论    坛 |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会员专区 > 重要通知

      秘书长致辞

      重要通知

      高级会员

      团体会员

      普通会员

      学会动态

      修改资料

      修改密码

      退出登录

关于开展室内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推广工作的通知  

2006-05-02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访问次数:   作者： [评论/反馈]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文件 

中环学〔2006〕72号 

 
 

 
关于开展室内环境污染 

治理技术推广工作的通知  

  

  

学会各分支机构，各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环境科学学

会，各有关单位：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建筑装修的普及，室内环

境污染已日益成为影响人民健康的问题。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十分重视室内污染的预防和治理工作，颁布了《室内空

气质量标准》等一系列法规和标准。在最新发布的《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把研究开发室内污

染物监测与治理技术作为优先主题。防治室内污染，改善

人居环境质量，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保障

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必然要求，将成为今后各级环保部门

的工作重点。 



近年来，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全国性科技社团，我会

一直关注室内环境与健康问题，积极开展室内环境与健康

领域的学术交流、技术成果推广、相关培训和科学普及工

作。2002年我会成立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

康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室内环境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推

广和产品评估，以及提供室内环境健康咨询服务工作，其

目的是希望通过广泛联系室内环境与健康领域的专家、机

构和企业，促进室内环境保护“产、学、研”的有效结

合，为推动我国室内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改善居室环

境质量，保护公众的健康提供科学指导和技术支持。 

针对我国城市居民急需室内污染治理技术和产品的现

状，“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拟联

合相关科研机构和企业构建一个室内污染治理技术服务推

广平台，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一批经过国家权威实验室

检测、成熟可靠、经济适用的室内污染治理技术和产品，

为广大公众改善居室环境质量提供技术咨询服务。请各分

支机构、地方学会、有关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参与由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组织的室

内环境污染治理和咨询推广工作。具体参与办法见《室内

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推广办法》。 

联系人：陈会婵（010-82211021） 

周  涛（010-6221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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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室内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推广办法(试行)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中环学

会[2002]009号文件批准设立）是专门从事室内环境污染治

理技术研究、成果推广和室内用材料和产品污染评估，以

及提供室内环境与健康相关咨询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其宗

旨是通过组织、联系国内外室内环境与健康领域的专家、

学者、相关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促进室内环境领域多方

面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室内环境科学和技术发展，为改

善室内环境质量和保护人体健康的实际需求提供科学的指

导和技术的支持。 

为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室内污染治理技术服务，

保护人体健康，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研究中

心与北京紫气来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拟联合学会各分支机

构、地方环境科学学会和相关单位，在全国范围采用统一

品牌、加盟合作的方式，共同开展室内环境污染治理经济

适用技术推广工作。具体办法如下： 

一、中心将广泛联系国内外室内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研

发机构和生产厂商，筛选多种经济适用、经过国家权威实

验室测试合格的多种室内污染治理技术，逐步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推广。主要包括光触媒、局部环境净化(包括过滤、

吸附和消毒技术)、强制性室内通风等技术和产品。 

二、总部推广机构名称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

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该机构为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内设非法人学术性机构。各地方推广机构名

称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分



中心” （以下简称分中心），由中心总部授权发牌。 

三、各地方的室内污染治理技术推广工作完全按照企

业加盟的商业模式运作。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委托北京紫气

来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全国加盟的商业运营工作。相关技术

和产品通过各地方加盟机构向用户提供综合的室内污染治

理工程服务的方式来推广。总部机构负责对加盟机构进行

统一的技术服务培训，并提供技术支持。 

四、各地加盟机构应为独立的企业法人，经中心审查

合格，并签定加盟合同后，可以挂牌以分中心的名义开展

业务工作。具体的室内环境污染治理服务合同由加盟商独

立签署，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经济责任。 

五、各分支机构、地方环境学会可按以下两种方式参

与推广工作： 

1.可单独注册企业法人机构，优先申请成为加盟机

构。 

2.可优先推荐当地企业成为加盟机构，并通过与其签

署合作协议的方式参与推广工作。 

六、如地方环境学会不参与当地的推广服务工作，总

部机构可以将“分中心”直接授牌予经审查合格的当地加

盟企业。 

七、加盟细则请向我会进一步咨询索要。 

八、联系方式：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联系人：陈会婵（010-82211021） 周 涛（010-62210

689） 

北京紫气来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关权海（010—6222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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